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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天岳南路99号天岳先进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2

222

268,704,894

268,704,894

62.8248

62.82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宗艳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钟文庆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8,945

比例（%）

99.8489

反对

票数

357,953

比例（%）

0.1332

弃权

票数

47,996

比例（%）

0.017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2,796

比例（%）

99.8466

反对

票数

339,371

比例（%）

0.1262

弃权

票数

72,727

比例（%）

0.0272

3.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
案

3.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3,664

比例（%）

99.8469

反对

票数

346,677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64,553

比例（%）

0.0241

3.02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18,944

比例（%）

99.8191

反对

票数

346,677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139,273

比例（%）

0.0519

3.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6,664

比例（%）

99.8480

反对

票数

346,677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61,553

比例（%）

0.0230

3.04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29,175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346,677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129,042

比例（%）

0.0481

3.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26,475

比例（%）

99.8219

反对

票数

346,677

比例（%）

0.1290

弃权

票数

131,742

比例（%）

0.0491

3.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28,675

比例（%）

99.8227

反对

票数

344,477

比例（%）

0.1281

弃权

票数

131,742

比例（%）

0.0492

3.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31,556

比例（%）

99.8238

反对

票数

342,096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131,242

比例（%）

0.0489

3.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9,045

比例（%）

99.8489

反对

票数

342,096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63,753

比例（%）

0.0238

3.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31,856

比例（%）

99.8239

反对

票数

342,096

比例（%）

0.1273

弃权

票数

130,942

比例（%）

0.0488

3.10 议案名称：筹资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25,275

比例（%）

99.8215

反对

票数

344,477

比例（%）

0.1281

弃权

票数

135,142

比例（%）

0.0504

3.11 议案名称：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24,475

比例（%）

99.8212

反对

票数

344,777

比例（%）

0.1283

弃权

票数

135,642

比例（%）

0.0505

4、议案名称：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2,764

比例（%）

99.8466

反对

票数

344,477

比例（%）

0.1281

弃权

票数

67,653

比例（%）

0.02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90,764

比例（%）

99.8458

反对

票数

322,246

比例（%）

0.1199

弃权

票数

91,884

比例（%）

0.0343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357,764

比例（%）

99.8708

反对

票数

292,834

比例（%）

0.1089

弃权

票数

54,296

比例（%）

0.0203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383,688

比例（%）

99.8804

反对

票数

241,681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79,525

比例（%）

0.0297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287,775

比例（%）

99.8447

反对

票数

279,477

比例（%）

0.1040

弃权

票数

137,642

比例（%）

0.0513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
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357,876

比例（%）

99.8708

反对

票数

277,365

比例（%）

0.1032

弃权

票数

69,653

比例（%）

0.026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发行境外上市股份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357,096

比例（%）

99.8705

反对

票数

255,134

比例（%）

0.0949

弃权

票数

92,664

比例（%）

0.0346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8,379,029

比例（%）

99.8787

反对

票数

254,912

比例（%）

0.0948

弃权

票数

70,953

比例（%）

0.02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李婉越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67,421,2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5222

是否当选

是

13、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黎国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267,352,0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4965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4

5

6

7

8

9

10

11

12.01

13.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上市地点

承销方式

筹资成本分析

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开发行H股
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
《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及制定发行境外上市股份后适
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婉越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黎国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47,984

5,841,835

5,842,703

5,767,983

5,845,703

5,778,214

5,775,514

5,777,714

5,780,595

5,848,084

5,780,895

5,774,314

5,773,514

5,841,803

5,839,803

5,906,803

5,932,727

5,836,814

5,906,915

5,906,135

5,928,068

4,970,249

4,901,133

比例（%）

93.5089

93.4105

93.4244

92.2296

93.4724

92.3932

92.3501

92.3852

92.4313

93.5104

92.4361

92.3309

92.3181

93.4100

93.3780

94.4494

94.8639

93.3302

94.4512

94.4387

94.7894

79.4739

78.3688

反对

票数

357,953

339,371

346,677

346,677

346,677

346,677

346,677

344,477

342,096

342,096

342,096

344,477

344,777

344,477

322,246

292,834

241,681

279,477

277,365

255,134

254,912

比例（%）

5.7236

5.4265

5.5433

5.5433

5.5433

5.5433

5.5433

5.5081

5.4700

5.4700

5.4700

5.5081

5.5129

5.5081

5.1526

4.6823

3.8644

4.4688

4.4350

4.0795

4.0760

弃权

票数

47,996

72,727

64,553

139,273

61,553

129,042

131,742

131,742

131,242

63,753

130,942

135,142

135,642

67,653

91,884

54,296

79,525

137,642

69,653

92,664

70,953

比例（%）

0.7675

1.1630

1.0323

2.2271

0.9843

2.0635

2.1066

2.1067

2.0987

1.0196

2.0939

2.1610

2.1690

1.0819

1.4694

0.8683

1.2717

2.2010

1.1138

1.4818

1.13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1、2、3、4、5、6、9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11、12、13。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杰、李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5-013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立案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苏州泰斯特测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泰斯特”）为仲裁申请

人；

3.涉案的金额：暂计3,714.23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预计本次仲

裁事项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2021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及增资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苏州泰斯特、黄

志勇、朱海彬及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玛曲”）签订《股权

转让暨增资协议》，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公司及苏州泰斯特以自有资金人

民币 1,850万元获得上海玛曲 47.5%的股权（其中，公司持有上海玛曲 37.5%的

股权，苏州泰斯特持有上海玛曲 10%的股权），黄志勇、朱海彬承诺上海玛曲

2021-2023年三年累计业绩承诺指标不低于1,600万元。

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承

诺未完成情况的议案》。2024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海玛曲未完成

2021-2022年度、2021-2023年度累计业绩承诺指标。
业绩承诺期间

第一年（即：2021年）业绩承诺指标

前两年（即：2021-2022年）累计业绩承诺指标

前三年（即：2021-2023年）累计业绩承诺指标

业绩承诺值

400万元

900万元

1,600万元

实际完成值

434.04万元

454.64万元

1,027.44万元

实际完成率

108.51%

50.52%

64.2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2023年4月27日、2023年6月6日、

202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投资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2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关于子公司上海玛

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4）、《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二、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

2024年5月22日，公司发函要求业绩承诺方按照《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履

行相关义务。公司收到业绩承诺方的回函，回函的主要内容为：上海玛曲不应

承担未完成业绩承诺指标的责任，并建议公司考虑上海玛曲的持续成长价值等

因素，继续向公司商请对业绩承诺期限延期一年至2024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业绩承诺方尚未按照公司函件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三、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仲裁申请，并于近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发来

的《仲裁通知》（（2025）深国仲受545号）等相关法律文件，本次仲裁案件已受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仲裁受理情况

仲裁机构名称：深圳国际仲裁院

仲裁机构所在地：深圳市

（二）仲裁当事人

第一申请人：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申请人：苏州泰斯特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黄志勇

第二被申请人：朱海彬

第三被申请人：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三）仲裁事项

黄志勇、朱海彬未能促使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约定的业绩承

诺，已经触发被申请人支付业绩补偿款与承担股权回购义务的情形，依法应向

申请人支付业绩补偿款与股权回购款。

（四）仲裁请求

请求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第二申请人支付股权回

购款、业绩补偿款、逾期付款违约金等款项暂共计3,714.23万元, 并由第三被申

请人对股权回购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义务。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诉讼事项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连续十二个

月内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其他小额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案金额合计为 8,369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7%。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

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6,91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被起诉类案

件合计涉案金额为1,459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预计本次仲裁事项结果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积极、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通知》（（2025）深国仲受545号）；

2.《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上海玛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未完成情况的进展暨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3日、2024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冠包

装”）、德冠新材料（香港）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德冠艺云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融资或其他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2,850万

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德冠包装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41,850万元。担保

额度有效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3）。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2月18日，公司与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良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德冠包装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18,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德冠包装

担保方持
股比例

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58.26%

本 次 担 保 前
对 被 担 保 方
的担保余额

137,850

本 次 担 保 后
对 被 担 保 方
的担保余额

155,850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

18,000

本次担保后
被担保方剩
余担保额度

86,000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9.56%

是否关
联担保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及关系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01年6月4日

24,939.8564万元人民币

罗维满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新路新涌工业区

91440606728767423Y

制造、销售：工业用塑料薄膜、塑料薄膜后加工产品、塑胶原料；销售：包装材料；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100%，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查询，德冠包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无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25,231.42万元

135,564.43万元

89,666.99万元

2023年度（经审计）

115,224.43万元

12,566.53万元

11,163.55万元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6,563.86万元

120,350.79万元

86,213.07万元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08,595.05万元

7,170.48万元

6,546.08万元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债权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良支行
4、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担保范围：每份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罚息、挪用罚息和复利等）、保
证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CFCA出具数字签名验证报告的相
关费用等）。

6、担保最高金额：18,000万元。
7、保证期间：合同签订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最后一笔到期的债权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后三年。
8、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

同比例担保的情况。公司对德冠包装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未提
供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165,373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7.79%；本次担保提供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43,56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3.1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无逾
期担保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

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78 证券简称：德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3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简

称：地铁设计，股票代码：003013）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2月18
日、2025年2月1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分别书面

函询和通讯问询了控股股东、公司管理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2025年 1月 21日，公司披露了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控股股东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关
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

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本次交易尚需公
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
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要强制
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公司拟于 2025年 4月 1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目前
正在进行2024年年度审计相关工作，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
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相关函询文件。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5-014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收
到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通知，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拟将其所持有的中国信达股权全部划
转至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划转完成后，公司实际
控制人将由财政部变更为汇金公司。

本次划转前，中国信达直接持有公司17,991,788股股份，并通过下属子公司深
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信”）及其下属新疆融盛投资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61,598,288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1.45%），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财政部持有中国信达58.00%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划转完成
后，汇金公司将持有中国信达58.00%股份，中国信达对公司控股比例不变。中国
信达仍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财政部变更为汇金公司。本

次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间接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5-10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划转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取得金融监管机构
批准。汇金公司将在中国信达股权变更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及法律意见书等。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06 证券简称：统一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号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位于东阳市振兴路1号

西侧的房产（以下简称“抵押房产”）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
厦建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西湖支
行”）1,480万元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公司于近日获悉，因该担保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将对前述抵押房产进行公
开变卖。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风险提示
1、公司抵押房产将被变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相关资产可能面临继续被划扣、处置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目前该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
将涉及竞买、缴款、产权变更过户等环节，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抵押房产为广厦建设在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债务提供了担保。由

于广厦建设对工行西湖支行的债务未能及时清偿，债权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后调解结案。因案件被执行人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工行
西湖支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债权人变更，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工行
西湖支行变更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上述担保案件的执行需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25年1

月 23日 10时至 2025年 1月 24日 10时、2025年 2月 11日 10时至 2025年 2月 12日
10对公司抵押房产进行公开拍卖，两次拍卖均因无人出价流拍。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7、临 2021-084、临 2024-016、临 2025-001、临 2025-010、临 2025-014、临
2025-017）。

二、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杭州中院将对抵押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根据杭州中院出具

的《变卖公告》及在拍卖平台发布的公告，杭州中院将于2025年3月2日10时起60
日期间内（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0.0.0.0.cGd01Y&user_id=
1656917564）上公开变卖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办事处振兴路1号
西侧不动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抵押房产将被变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相关资产可能面临继续被划扣、处置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目前该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
将涉及竞买、缴款、产权变更过户等环节，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021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主动
撤回申请文件事项，是综合考虑当前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经相关各方充分
沟通、审慎分析后作出的决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披露的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5）。

2025年 2月 5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提交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和《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申请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申请文件。

近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5〕29号），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规则（2024年修订）》第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深交所决定终止
对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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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江苏
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的公告


